
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煤炭破碎、筛分服务

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煤炭破碎、筛分服务的招标人为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招标项目资

金来自自有资金，出资比例为100%。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受招标人的委托，云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本项目的公开招标工作。

二、招标范围

2.1 招标范围：

2.1.1根据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计划及煤炭产品市场销售需求，投标人需配备足够的人员设备完成煤炭破
碎、筛分加工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按招标人要求将煤炭破碎、筛分加工至指定规格，完成招标人下达的加工生产量任务。具体

内容详见第五章服务标准和要求。

2.1.2招标人负责提供配合煤炭破碎、筛分的前端给料作业挖掘机及其燃油、维护保养，所需费用不包含于投标报价中。
中标人需自行配置含前端给料作业挖掘机操作司机及其他破碎、筛分生产工序所需人员、设备以及电器、仪表、工器具、燃油

等，所需费用包含于投标报价当中。

2.2 服务周期：2年，服务合同一年一签。

2.3 服务地点：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小龙潭镇布沼坝露天矿、小龙潭露天矿。

2.4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标准及规范，满足招标人质量、安全及环保相关要求。

2.5 标段划分：本项目不划分标段。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基本要求：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业（事业）法人或其他组织，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或其他类似的法定证明文件。

3.2 财务要求：①提供2022年度至2024年度经第三方审计的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
表）；②成立时间为2022年1月1日后的，按实际成立情况提供经第三方审计的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
表、现金流量表）；③成立不满1年的，提供自成立至今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加盖投标人公
章）或提供距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一年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情况说明（复印件加盖公章）。注：根据《关于加强审计报告

查验工作的通知》（财会〔2023〕15号）规定，在2022年10月以后出具的审计报告应赋予全国统一的验证码。

3.3 信誉要求：

3.3.1投标人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缴税所属时间在2025年6月至投标截止时间前连续3个月
的税务局税收通用缴款书复印件或银行电子缴税（费）凭证复印件或税务局出具纳税情况的相关证明复印件（成立未满3个月
的提供成立以来的相关证明或相关情况说明；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提供缴费所属时间在2025
年6月至投标截止时间前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险费缴款书复印件或银行电子缴税（费）凭证复印件或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
的缴款证明复印件（成立未满3个月的提供成立以来的社会保险费缴纳证明或相关情况说明；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应提
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险费）

3.3.2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上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
息；未被《信用中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未被《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 .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由招标代理机构在开标前一天统一上网查询，查询结果提交
于评标委员会并作为最终审查依据）

3.3.3投标人自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前未被依法暂停或者取消投标资格；未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
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未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投标人需提交承诺）

3.4项目负责人要求：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投标人的正式员工（须提供劳动合同或2025年11月1日后不少于3个月缴纳社保的
证明材料），项目负责人需在项目现场进行管理，且不得随意更换（提供承诺函）。



3.5其他要求：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
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违反本条规定的，相

关投标均无效。（投标人需提交承诺）。

3.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2026年3月25日至2026年3月31日，每天上午8时30分至下午17时30分(北京时间)。

4.2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现场获取或邮件获取。

①现场获取：由法定代表人获取招标文件，需要携带：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类似的法定凭证（复印

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由委

托代理人获取招标文件，需要携带：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类似的法定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②邮件获取：请将获取招标文件资料（现场获取资料的扫描件）和汇款凭证扫描件(汇款信息：户名：云南招标股份有限
公司；开户银行：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科技支行；账号：010000069178)发送至招标代理机构邮箱
（40423103@qq.com），并在正文备注XX单位，获取XX项目招标文件，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

4.3 招标文件售价：¥600.00/份（大写：每份人民币陆佰元整），售后不退。

4.4 招标文件现场获取地点：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西路328号云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410室。

4.5 未按规定时间及招标文件获取方式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人不得参与投标。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及开标

5.1 投标文件的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4月14日上午09时00分（北京时间，建议投标截止时间前半个小
时内递交）。

5.2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西路328号云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三楼多功能厅。

5.3 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5.4 开标地点：同投标文件递交地点。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云南能投集团招采发布平台
（https://zcfb.cnyeig.cn/dhcy_1754/）上发布，对在其他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招标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小龙潭镇云南小龙潭矿务局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0873-7198788

 

招标代理机构：云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西路328号

联系人：邓昭帅、蒋登星

联系电话：0871-68359985、1388801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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